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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根据本公司经营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及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 年修订），公司章程做出如下修改：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

项目为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公寓、客房；住

宿服务；房地产开发、建设、物业购置及

商品房销售；承接国际国内会议、出租展

览场地及设施、提供会务服务，出租出售

批发零售商业用、餐饮娱乐业用场地及设

施。商业零售（包括代销、寄售）：百货、

针纺织品、五金交电、金银首饰、家具、

字画、副食品、食品、粮油食品、汽车配

件、宠物食品、电子计算机、公开发行的

国内版出版物，计生用品，防盗保险柜，

摩托车，西药制剂，中成药，医疗器械、

烟草（仅限零售）；刻字服务；修理钟表，

家用电器；验光配镜服务；饮食服务；健

康咨询；出租、零售音像磁带制品。餐饮

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国家禁止的项目除

外）；机械电器设备、激光、电子方面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安

装，机械设备、清洗设备维修，日用品修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

项目为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公寓、客房；住

宿服务；房地产开发、建设、物业购置及

商品房销售；承接国际国内会议、出租展

览场地及设施、提供会务服务，出租出售

批发零售商业用、餐饮娱乐业用场地及设

施。商业零售（包括代销、寄售）：百货、

针纺织品、五金交电、金银首饰、家具、

字画、副食品、食品、粮油食品、汽车配

件、宠物食品、电子计算机、公开发行的

国内版出版物，计生用品，防盗保险柜，

摩托车，西药制剂，中成药，医疗器械、

烟草（仅限零售）；刻字服务；修理钟表，

家用电器；验光配镜服务；饮食服务；健

康咨询；出租、零售音像磁带制品。餐饮

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国家禁止的项目除

外）；机械电器设备、激光、电子方面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安

装，机械设备、清洗设备维修，日用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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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美容美发，浴池服务，摄录像服务，

打字、复印类商务服务，仓储服务，信息

咨询；机动车收费停车场；服装加工。 

理，美容美发，浴池服务，摄录像服务，

打字、复印类商务服务，仓储服务，信息

咨询；机动车收费停车场；服装加工；承

办会议展览、展示服务；音响设备、照

明器材租赁；礼仪服务；会议会展服务；

会议展览家具出租；游泳、体育运动项

目经营；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文

化艺术交流；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

文化艺术咨询；文化产业投资运营；技

术培训；互联网信息服务。 

第三十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经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通过，报国家有关主管机构批准，

购回其发行在外的股份： 

（一）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

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

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

份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的其他情况。 

 

公司购回其发行在外的股份时应当按第

三十二条至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

本公司的股份： 

（一）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

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

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

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

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

份。 

 

公司购回其发行在外的股份时应当按第

三十二条至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公司经国家有关主管机构批准购回股份，

可以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第三十二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的

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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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

回要约； 

（二） 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公开交易方式

购回； 

（三） 在证券交易所外以协议方式购

回； 

（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

券主管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 

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

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

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三十四条  

公司依法购回股份后，应当在法律、行政

法规以及有关的上市规则规定的期限内，

登出（注销）或转让该部分股份，并向原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

记。被登出（注销）股份的票面总值应当

从公司的注册资本中核减。 

第三十四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

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

本章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

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章程的规定

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收

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

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

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

当在 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

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

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法购回股份后，应向原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被登出

（注销）股份的票面总值应当从公司的注

册资本中核减。 

 

第六十八条  

股东大会召开的方式包括：股东或代理人

亲自出席会议及通讯方式（电话会议、传

真或通过其他现代通讯技术的方式）。 

第六十八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

地或股东大会通知确认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



4 

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设经理一名，由董事会提名，董事会

聘任或者解聘。 

                   

董事可以受聘兼任经理，但兼任经理或者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 1/2。 

 

经理任期三年，可连聘连任。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设经理一名，由董事会提名，董事会

聘任或者解聘。 

 

经理任期三年，可连聘连任。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

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

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其他章节条款的序号无变化。 

 

本次章程的修订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月 27日      

 


